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2010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院全称：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代码：14316

第三条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学制：三年

第四条   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学院

第五条   学院地址：重庆市黔江区新城职教园区（正舟大桥旁）   邮政编码：409000

第六条   学院概况：学院是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2010]16号）批准，教育部备案面向全国招生的高等职业学院，是重庆唯一的一所公办旅游类高职专科院校。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学院位于重庆市黔江区新城职教园区，毗邻美丽的黔江城市峡谷公园，距舟白机场2公里，离渝怀铁路黔江火车站3公里，距渝湘高速黔江南站4公里。师资精良，设施齐全，配备有满足需要、结构优化、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学院占地面积506亩，已建成了近12万平方米的教学、办公、生活等功能用房（有重庆第二大图书馆），并配置了齐全的设施设备。理念创新，特色鲜明，学院根据高职教育的现状，结合自身实际，在办学思想、培养目标、育人模式、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理念思路，特别是学生管理上提出了学生在校既是学生又是单位员工的“双重身份”管理模式；按照适应性、前瞻性、连贯性等原则设置旅游管理、生态旅游、旅游商务、酒店管理、艺术表演、艺术设计、机械工程、电子信息8个系，规划28个专业，今年开设导游、景区开发与管理、旅游管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数控技术、应用电子技术6个社会需要、市场需求的专业。

第二章  招生计划

第七条   2010年国家核定我院高职专科招生计划400名，面向重庆、四川、贵州、新疆等省(市、自治区）招生，具体分专业招生计划及详细说明见各省招办公布的招考信息。

第三章  录取

第八条   根据《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及各省市的招生录取相关规定，学院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程序”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九条   录取规则：

1.我院严格按各省（市、自治区）招办规定的录取办法和录取批次录取。

2.我院按照志愿优先和分数优先相结合的原则录取。

3.填报我院志愿，如所报专业已录取满额，填报有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我院调剂到其他专业录取。

4.凡报考我院的符合国家及所在省（市、自治区）规定的加分（降分）条件、经省（市、自治区）招办批准投档的考生，我院对考生的加分（降分）予以认可，并择优录取。

5.我院各专业均不限制男女比例。

6.我院各专业录取时，均不限制外语语种。

7.导游专业要求：五官端正，无口吃，男生身高1.65米以上、女生身高1.55米以上。

8.报考我院的考生必须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指导意见》的要求。

9.录取期间，学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以电话等方式再次征求考生意愿，如已填志愿但征求意见时又放弃就读我院的考生，不予录取。

10.学院录取考生结果的公布渠道为考生所在省（直辖市、自治区）招办，考生亦可在我院网站中查询。

第四章  毕业证书

第十条  毕业证的颁发：我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课程且符合毕业条件的，颁发由教育部统一网上电子注册的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全日制普通专科（高职）毕业证书。

第五章  学费、住宿费

第十一条  学院严格按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教委核定的收费标准执行4000—5000元/年/生，住宿费800—1200元/年/生。以重庆市物价局批准文件为准。

第六章  奖贷学金和贫困生资助办法
第十二条  助学保障：

1、奖学金：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以及各种单项奖励等类别，按照相关规定评定和奖励；

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国家银行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社会助学金、特困补助和参加勤工助学活动等，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三条 学院未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代办招生事宜，有关招生录取问题，请直接与学院招生处联系。

第十四条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学院对所有新生进行入学条件的全面复查，复查不合格者，将区别情况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五条 招生咨询方式：

电话：023-85086111               传真：023-85086555

邮箱：cqtvis@163.com   
网址：http://hgc50070.chinaw3.com    http://www.cqtvi.com    

第十六条 本章程的解释和未尽事宜，请与学院招生处联系。

